
立法會主席就 

劉慧卿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擬對  
《 2009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裁決 

 
 
 劉慧卿議員及李永達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倘二讀《2009年電

訊 (修訂 )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的議案在 2010年1月20日的立

法會會議上獲得通過，他們擬就該條例草案動議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

正案 (“修正案 ”)。在考慮該等擬議修正案是否可以根據《議事規則》提

出之前，我邀請了政府當局就修正案作出評論，並請該兩位議員就有關

評論作回應。政府當局的評論及議員的回應現以摘要方式載列於附錄。

此外，我亦就此徵詢了立法機關法律顧問的意見。  
 
 
《議事規則》中的相關規則 

 
2.  在評論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時，政府當局提及以下《議事規則》

的規則  ⎯⎯  
 

(a) 《議事規則》第 57(4)(a)條訂明，修正案必須與法案的主題

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及  
 
(b) 《議事規則》第 57(6)條訂明，立法會主席如認為任何修正

案的目的或效力可導致動用香港任何部分政府收入或其

他公帑，或須由該等收入或公帑負擔，則行政長官如書面

同意該提案，該修正案可由一名議員提出。  
 
 
《修訂條例草案》 

 
3.  按 照 《 修 訂 條 例 草 案 》 的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所 述 ， 根 據     
《電訊條例》 (第 106章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在考慮廣播事務管理

局 (“廣管局 ”)作出的建議後，可批給維持和營辦聲音廣播服務的牌照。

為了提高現時發牌制度的透明度，政府當局已公布一套行政長官會同行

政會議所採用的發牌準則。與此同時，政府當局會透過提出《修訂條例

草案》，在法例中列明發牌準則，以及授權廣管局發出指引，示明該局

就聲音廣播牌照申請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作出建議方面，擬如何履

行其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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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 

 
4.  法律顧問認為，劉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旨在修訂第 3條，在《修訂

條例草案》的擬議第 13C(4)條加入一項新增的發牌準則 (即擬議新訂的

第 13C(4)(aa)條 )，以述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是否批給聲音廣播牌

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公眾的意見，包括但不限於公聽會中所表達

的意見。  
 
5.  就新的發牌準則，劉議員也建議加入新訂的第 13P條，以訂明廣

管局須就有關以下事宜舉行公聽會  ⎯⎯  
 

(a) 批給牌照及拒絕批給牌照 (即擬議新訂的第 13P(1)條 )；及  
 
(b) 牌照的更改或續期，除非廣管局認為該公聽會就公眾利益

而言並無需要 (即擬議新訂的第 13P(2)條 )。  
 
6.  法律顧問亦指出，《修訂條例草案》的詳題、條文、摘要說明

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無顯示該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包括聲音廣

播牌照的更改或續期事宜。至於詳題 (b)項所述 “指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在就是否批給聲音廣播牌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的事宜 ”，法律

顧問認為，根據《電訊條例》，“批給 ”牌照是有別於亦獨立於 “更改 ”和
“續訂 ”牌照。因此，詳題 (b)項提及的批給牌照並不包括任何的牌照更改

或續期。  
 
政府當局的意見 

 
7.  政府當局認為，訂立強制性規定，要求廣管局在處理牌照的更

改或續期時必須舉行公聽會 (即擬議新訂的第 13P(2)條 )，屬超越《修訂

條例草案》涵蓋的範圍，因該條例草案只關乎聲音廣播牌照的申請，而

非牌照的更改或續期。  
 
8.  政府當局沒有以涵蓋範圍為理由就擬議新訂的第 13C(4)(aa)和
13P(1)條提出任何異議。  
 
9.  政府當局認為所有擬議修正案均會對公帑造成負擔，因為舉辦

公聽會涉及多項費用，包括設備和裝置的租金、宣傳費、提供即時傳譯

服務及聘請保安人員等費用。政府當局表示，就粗略估計，舉辦一次全

港性公聽會約需 61萬元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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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的回應 

 
10.  劉慧卿議員認為《修訂條例草案》的詳題 (b)項，不應被狹隘地

解釋為該條例草案只限於 “聲音廣播牌照申請 ”和 “批給牌照 ”。行政會議

獲得保證，在批給電台牌照時，廣管局有權根據《電訊條例》更改或續

訂牌照。因此，說更改或續訂牌照事宜並非考慮是否批給牌照的因素之

一，既不準確亦不合理。事實上，更改或續訂牌照是發牌制度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11.  劉議員亦辯稱，廣管局只在公聽會就符合公眾利益而言有需要

時，才須就更改或續訂牌照事宜舉行公聽會。政府當局在計算舉行公聽

會的開支時，並沒有顧及此點。劉議員認為，舉行公聽會所需動用的經

費必定少於所估計的 61萬元，其數額應微不足道。  
 
 
李永達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擬議修正案 

 
12.  法律顧問認為，李永達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旨在於《電訊條例》

訂明，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牌照的批給、更改、續期及拒絕批給

所作的決定，訂立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的權利。  
 
13.  法律顧問指出，《修訂條例草案》的詳題、條文、摘要說明和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並無顯示該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包括向原訟法

庭提出上訴的權利。  
 
14.  法律顧問又認為，修正案是關於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所作的

決定而提出的上訴，而擬議新訂的第 14A條只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

作出決定後才適用。這與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是否批給聲音廣播牌

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的事宜無關。  
 
政府當局的意見  
 
15.  政府當局認為，擬議修正案超越《修訂條例草案》所涵蓋的範

圍，因為該條例草案的詳題、摘要說明、條文及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所

提及的事宜，與就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所作的發牌決定而提出上訴的

事宜完全無關。把決定牌照批給的最終責任由行政機構轉移至司法機

構，將會是對《修訂條例草案》及《電訊條例》的宗旨的一個基本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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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府當局又辯稱，如果把決定牌照批給的最終責任由行政機構

轉移至司法機構，可以合理推算有關的開支必定不是微不足道，而除了

司法機構所需的費用外，政府亦會支付法律費用以準備及出席法庭聆

訊。以當局非常粗略的估計，政府需就每宗原訟法庭的上訴案支付約

28萬元的法律費用。因此，擬議修正案會對公帑造成負擔。  
 
議員的回應  
 
17.  李永達議員辯稱，《修訂條例草案》詳題的 (b)項 “指明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就是否批給聲音廣播牌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的

事宜 ”，不應被狹隘地解釋為該條例草案只限於 “聲音廣播牌照申請 ”和
“批給牌照 ”。李議員亦辯稱擬議的上訴機制，屬於整體發牌制度中不可

或缺的部分。行政會議如在決定是否批給牌照時，不考慮其決定會否受

到法庭挑戰，實為不智；所以他的修正案屬於《修訂條例草案》所涵蓋

的範圍。  

 
 
我的意見 

 
劉慧卿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18.  政府當局認為，劉慧卿議員建議的所有修正案均會對公帑造成

負擔，而且某些部分修正案更超越《修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要

修正案獲准提出，它必須與法案的主題及有關條文的主題有關。因此，

我會首先就這方面提出我的意見。  
 
19.  劉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根據擬議新訂的第 13P條，強制規定廣管局

須就有關以下事宜舉行公聽會  ⎯⎯   
 

(a) 批給牌照及拒絕批給牌照 (即擬議新訂的第 13P(1)條 )；及  
 

(b) 牌照的更改或續期，除非廣管局認為該公聽會就公眾利益

而言並無需要 (即擬議新訂的第 13P(2)條 )。  
 

20.  此外，劉議員建議一項新的發牌準則，述明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就是否批給牌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 “公眾的意見，包括但不

限於根據第 13P條所舉行的公聽會中所表達的意見 ”(即擬議新訂的第

13C(4)(aa)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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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我接納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認為《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

詳題、摘要說明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均並無與更改和續訂牌照有

關。 “批給 ”牌照是有別於亦獨立於 “更改 ”或 “續訂 ”此類牌照。因此，我

認為劉議員擬議新訂的第 13P(2)條並不屬於《修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

範圍，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它與該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 
 
22.  由於我已有結論認為劉議員擬議新訂的第 13P(2)條與《修訂條

例草案》的主題無關，我不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57(6)條處理此項擬

議修正案會否對公帑造成負擔的問題。  
 
23.  至於上文第 19(a)段及 20段提及由劉議員提出的其他修正案，政

府當局認為，按粗略估計，舉辦一次全港性公聽會須動用約 61萬元的經

費。  
 
24.  前立法會主席憑所作出的多項裁決 1而確立的原則是，倘若須履

行的擬議法定職能是現行法律所沒有規定的，而立法會主席信納履行該

新職能時需動用一筆為數並非象徵式或微不足道的公帑，則此類性質的

擬議修正案便會正如《議事規則》第 57(6)條所指，會對公帑造成負擔。 
 
25.  由於劉議員擬議新訂的第 13P(1)條強制要求廣管局須就批給牌

照或拒絕批給牌照舉行公聽會，但現行法例並沒有此要求，而且舉行此

類公聽會所需花費的款額不能視為象徵式或微不足道，因此我認為擬議

新訂的第 13C(4)(aa)條和新訂的第 13P(1)條會對公帑造成負擔，必須取

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才可動議。  
 
26.  倘若劉議員未能或無意取得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我只會在她

刪去 “包括但不限於根據第 13P條所舉行的公聽會中所表達的意見 ”等字

眼後，才會批准她提出擬議新訂的第 13C(4)(aa)條。  
 
李永達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27.  我會先就李永達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是否屬《修訂條例草案》所

涵蓋的範圍表達意見。李議員的擬議修正案旨在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

議就牌照的批給、更改、續期或拒絕批給牌照所作的決定設立上訴機

制。我接納法律顧問的意見，認為《修訂條例草案》的條文、詳題、摘

要說明和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均無顯示《修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

圍包括向原訟法庭提出上訴的權利。即使我接納李議員的論點，即行政

                                           
1 立法會主席就涂謹申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擬就《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提

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出的裁決；立法會主席就吳靄儀議員擬就《種族

歧視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出的裁決；及立法會主席就何

秀蘭議員擬就《區議會條例草案》提出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所作出的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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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決定批給或拒絕批給牌照時，應考慮會否受到法庭

挑戰，我亦看不出這與引入一個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後才

適用的上訴機制如何相關。因此，我認為李議員的擬議修正案不屬於《修

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而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該擬

議修正案亦與該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  
 

28.  由於我已有結論認為李議員的擬議修正案與《修訂條例草案》

的主題無關，我不會根據《議事規則》第 57(6)條處理此項擬議修正案

會否對公帑造成負擔的問題。  
 
 
裁決 

 
29.  經考慮政府當局的意見、議員的回應及立法會法律顧問的意見

後，我裁決：  
 

劉慧卿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a) 擬議新訂的第 13P(2)條與《修訂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

根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該擬議修正案不得提出； 
 
(b) 根據《議事規則》第 57(6)條，擬議新訂的第 13P(1)條會對

公帑造成負擔，只有在獲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後才可動

議；擬議新訂的第 13C(4)(aa)條亦會對公帑造成負擔，只有

在獲得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或在刪去 “包括但不限於根據第

13P條所舉行的公聽會中所表達的意見 ”後才可動議；及  
 

李永達議員的擬議修正案  
 

(c) 擬議新訂的第 14A條與《修訂條例草案》的主題無關，根

據《議事規則》第 57(4)(a)條，該擬議修訂案不得提出。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2010年1月 18日  



附錄 

 

《 2009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 

 

劉慧卿議員及李永達議員所提全體委員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的意見及議員的回應的摘要 

 

修正案 政府當局的意見 議員的回應 

(a) 劉慧卿議員  
修正第 13C(4)條及  
加入新訂第 13P 條  
 

擬議修正案強制規定廣管局在處理牌照

的更改和續期時，必須舉行公聽會。由

於《修訂條例草案》只關乎聲音廣播牌

照的申請，而非牌照的更改或續期，擬

議修正案明顯超越《修訂條例草案》所

涵蓋的範圍。這分析的根據可參考《修

訂條例草案》詳題所述的 “申請 ”和 “批給

牌照 ”字句、該條例草案的內容和摘要說

明，以及有關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此外，擬議修正案規定廣管局就聲音廣

播牌照的申請、更改和續期事宜舉行公

聽會，會對公帑造成負擔 (須按《議事規

則》第 57(6)條的規定得到行政長官的書

面同意 )，因為舉辦公聽會涉及多項費

用，包括設備和裝置租金、宣傳費用、

提供即時傳譯服務及聘請保安人員等費

用。就粗略估計，舉辦一次全港性公聽

會約需 61 萬元經費。 

 

《修訂條例草案》詳題的 (b)項，即 “指明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就是否批給聲音廣播牌

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的事宜 ”，不應被狹

隘地解釋為該條例草案只限於 “聲音廣播牌照

申請 ”和 “批給牌照 ”。行政會議獲得保證，在

批給電台牌照時，廣管局有權根據《電訊條例》

更改和續訂牌照。因此，說更改和續訂牌照事

宜並非考慮是否批給牌照的因素之一，既不準

確亦不合理。事實上，更改和續訂牌照是發牌

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根據《議事規

則》第 57(4)條的規定，她的擬議修正案屬於

《修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 

 

廣管局只在公聽會就符合公眾利益而言有需

要時，才須就更改和續訂牌照事宜舉行公聽

會。政府當局在計算舉行公聽會的開支時，並

沒有顧及此點。舉行公聽會所需動用的經費必

定少於所估計的 61 萬元，其數額應微不足道。 

 

批給電台牌照的機制不健全、不公平，亦不符

合最佳的國際慣例。該機制對大型商業企業的

申請有所偏袒，並且沒有適當地顧及有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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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區電台的發展。因

此，政府當局應採取緊急行動改革批給電台牌

照的制度，以及向市民開放大氣電波。 

 

(b) 李永達議員  

加入新訂的第 14A 條

 

擬議修正案明顯超越《修訂條例草案》

所涵蓋的範圍，因為該條例草案的詳

題、摘要說明、條文及立法會參考資料

摘要所提及的事宜，與就行政長官會同

行政會議所作的發牌決定而提出上訴的

事宜完全無關。把決定牌照批給的最終

責任由行政機構轉移至司法機構，將會

是對《修訂條例草案》及《電訊條例》

宗旨的一個基本轉變。 

 

如果把決定牌照批給的最終責任由行政

機構轉移至司法機構，可以合理推算有

關的開支必定不是微不足道，須知高等

法院原訟法庭一名法官的年薪高達港幣

220 萬元以上 (此數額尚未計算其他附帶

福利 )，上訴會佔用一位法官的時間，除

非提供額外資源，否則法庭的輪候時間

將會延長。此外，這亦牽涉法庭的經費

和使用高等法院的登記支援服務。就一

宗原訟法庭的上訴而言，政府當局預計

法庭會用大約 2 至 5 天時間審理案件的

內容，以及在有需要時傳召專家提供證

供。除了司法機構所需的費用外，政府

亦會支付法律費用以準備及出席法庭聆

《修訂條例草案》詳題的 (b)項，即 “指明行政

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就是否批給聲音廣播牌

照而行使酌情權時須顧及的事宜 ”，不應被狹

隘地解釋為該條例草案只限於 “聲音廣播牌照

申請 ”和 “批給牌照 ”。此外，擬議的上訴機制

屬於整體發牌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行政會

議如在決定會否批給牌照時，不考慮其決定會

否受到法庭挑戰，實為不智。因此，根據《議

事規則》第 57(4)條的規定，他的修正案屬於

《修訂條例草案》所涵蓋的範圍。 

 

政 府 當 局 並 沒 有 考 慮 到 牌 照 申 請 的 實 際 數

目，以及現時獲批給的牌照為數甚少。政府當

局在計算估計開支時，明顯地並非基於過往可

取得的數字。即使沒有他在修正案中建議的上

訴機制，司法覆核制度亦已確立，為上訴個案

進行覆核。政府當局提及的經費，即使不用於

建議的上訴機制，亦會用於司法覆核的個案。

因此，他的擬議修正案只會對公帑造成微不足

道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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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視乎案件的複雜性、需聘用律師的

數目和經驗，以及其他相關事項，政府

當局粗略估計就一宗原訟法庭的上訴

案，政府需要承擔約 28 萬元的法律費

用。因此，擬議修正案應會對公帑造成

負擔，並須按《議事規則》第 57(6)條的

規定得到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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